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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 渡 区 城 市 管 理 局

A类

主动公开

官城管函〔2020〕153号

关于官渡区第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164070号建议答复的函

陈浩如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请相关部门加强日常监督管理，规范共享车

辆的管理工作建议》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您的提案中提到随着城市发展，居民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多，

共享单车和共享电动车的投入使用，确实给居民群众带来了很大

便利，但在城市管理过程中，却产生了一定不足和问题，行人在

走路通行中，经常只能从很窄的道路中穿行，并且由于每天共享

单车、电动车公司投放车辆数量太多，整个划线路面全部停满车

辆，当群众把从别处骑来的车辆停放此地时，就出现了整个路面

乱停乱放现象严重问题，建议城管等相关部门出台有效规定，加

强日常监督管理工作，对共享单车、电动车公司制约约束，切实

规范共享车辆的管理工作，真正让好事变得更好，共同创造优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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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。

您提的问题、看到的问题很准。据市城市管理局公布，共享

单车自 2016 年底进入昆明市，有摩拜、ofo、永安行、酷行四家

共享单车企业约 35 万辆，目前有美团、哈啰、青桔三家共享单

车企业约 18 万余辆（含共享助力车）。针对共享单车企业人、

财、物、科技手段投入不足、管理粗放、违规投入等问题，2019

年，市城管委办公室专门制定了《昆明市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管理

实施细则》（昆城管委办〔2019〕5 号）和《考核细则》来督促

和落实企业管理的主体责任。2020 年 8 月，市城市管理局通知要

求三家共享单车企业在 8 月 20 日前把共享单车减量在 9 万辆以

内。

因共享单车管理为“市级统筹、属地管理”，区城市管理局

作为共享单车日常管理的牵头单位，针对官渡区辖区共享单车乱

停乱放、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，去年以来，按照《关

于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活动方案》

（官城管委办〔2019〕42 号）要求，开展了为期两年的集中整治

行动，每月督促各企业、各街道办事处对乱停乱放开展集中整治，

多次约谈了三家共享单车企业，向市级主管部门上报请示，并着

重开展了以下工作：

一是针对太和、吴井两个城区街道的实际情况，自 2019 年

底以来，要求各企业落实夜班制度，每天晚上要将火车站、环城

南路、北京路沿线的车辆清空，方便市民第二天骑行到此片区有

位置可以停放，同时也便于企业临时调度周边积压车辆；

二是要求各企业 8 月 10 日前在官渡区全面清理、回收无牌

共享单车，在官渡区辖区的共享单车减少一半以上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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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督促各企业加大人、财、物和科技手段的投入，进一步

增加各街道运维车辆、运维人员，合理投放共享单车；

四是督促各街道办事处、共享单车企业科学、合理施划停放

区域；

五是每月严格考核三家共享单车企业，并将考核结果上报市

级主管部门。

针对您所提的建议，在下步工作中，区城市管理局还将继续

加大对各共享单车企业的监管力度，突出每月集中整治的效果，

进一步畅通微信工作群，联动辖区街道办事处、城管中队、社区、

共享单车企业，及时发现问题，及时处理问题，加大对市民乱停

乱放现象的宣传引导和综合整治力度，建立一个规范、有序的停

放环境。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李林军，13888053118）

2020年 8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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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、区政府目督办。

官渡区城市管理局 2020年 8月 18日印发


